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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总工会 
关于加强基层工会财务工作的意见 

（2015年 9月 18日） 

 

为加强基层工会财务管理，促进基层工会建设和工会事业

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、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和《工会会计制度》等规定，制

定如下意见： 

一、 基层工会财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

1.坚持依法理财、服务职工、勤俭节约和民主公开的指导

思想。工会经费使用坚持为工会工作和职工群众服务的方向，

严格经费管理，杜绝奢侈浪费，合理有效使用资金，为基层工

会开展各项活动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。基层工会主席对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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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的财务工作负责，应当重视建立完善财务制度，支持财务

人员依法开展工作。 

2.坚持经费依法独立的原则。根据《工会法》及《河北省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>办法》中关于工会经费独立管

理的规定，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各基层工会，应当单

独开立银行账户，依据《工会会计制度》独立核算，不得与单

位行政或党、团其他组织财务合并账户核算，各项开支由工会

主席“一支笔”审批，不得由单位党政领导或其他人员越权审

批工会经费支出。对不具备开设独立账户的人数较少的基层工

会，可以实行报账制，由上级工会代为核算和管理。 

二、夯实工会经费基础 

3.依法收取会员会费。根据《中国工会章程》和全国总工

会有关规定，凡加入工会组织的会员每月按本人月工资收入的

0.5%交纳会费。各基层工会要按照有关规定，督促会员及时足

额缴纳会费。 

4.依法足额收缴经费。已列入地税代收工会经费的企事业

单位，基层工会要积极与行政协调，确保行政按时足额申报并

缴纳应由地税代收的工会经费，市、县级工会要及时返还基层

工会分成经费；财政统发工资的单位，基层工会要主动与行政

协调，确保留成经费及时划拨到位。实行自收经费的单位，基

层工会应积极争取行政足额划拨 2%工会经费，并按规定比例

足额上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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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积极协调争取行政补助。基层工会开展活动和业务工作

经费不足时，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章

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向所在单位行政申请补助。 

三、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 

6.各项经费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。工会经费用于为职工

服务和工会活动。按照“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勤俭节约、合

理使用”的原则编制预算。细化预算项目，严格按预算控制各

项支出。期末滚存经费结余不得出现赤字。严禁账外账和以各

种方式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。 

7.严格执行预决算编报程序。年度预决算报表须按《工会

预算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统一格式编制，经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

并经本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后，于次年1月底前报上一

级工会审批或备案。确因工作需要，预算调整应当履行相同的

审批程序。 

四、规范经费收支管理 

8.严格确定收支范围。严格按《工会会计制度》规定的收

支范围办理经济业务，工会经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及其他职

工开展教育、文体、宣传等活动、维护职工权益和工会业务工

作方面的支出。组织对优秀学员奖励时，应以精神奖励为主，

物质激励为辅。面向会员发放的福利应严格执行全总和省总

《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》的规定。应由行政

负担的费用不得列入工会经费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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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坚持合法合规使用。建立开支报销等项财务制度，严格

履行规定的报销程序，重大支出由工会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。

基层工会经费不得用于非工会活动的开支，不得支付社会摊派

或变相摊派的费用，不得为单位和个人提供资金拆借、经济担

保和抵押，不得利用工会开立的银行账户进行偷逃税款、套取

现金及其他违法活动，坚决制止借用工会账户进行资金流转以

及各种变相向职工发放现金和实物的行为。 

10.实行民主公开。基层工会要建立“账目公开、接受监

督”的民主理财制度，增加工会经费使用透明度。工会经费收

支账目要半年或一年向会员公布，主动接受同级和上级工会经

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监督。 

五、健全会计基础工作 

11.合理配备财会人员。选配具有合格会计资质的人员从

事会计工作，规模较大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工会财会人员，兼职

工会财会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，避免频繁变动。支持工会财

会人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，提高财会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，

提升财务会计规范化水平。 

12.提高会计核算质量。按《工会会计制度》规定，会计

核算要及时真实反映。严格按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使用

现金，对超出1000元的支出使用转账结算；原始发票应当合规

合法，杜绝白条入账；不得转让、出借、代开、买卖、销毁、

涂改工会经费、捐款捐物等专用收据，妥善保管会计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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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加强资产管理。购置固定资产必须登记入账，规范固

定资产报废、报损等处理程序，每年定期盘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
工会组织合并，其财产、经费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；工会组织

分立的，其财产、经费按职工人数比例进行分配；工会组织撤

销、解散的，其会计账册、报表、档案和清偿债务后剩余的经

费、财产应移交上级主管工会。 

六、加强对基层工会的服务与监督 

14.加大对基层工会工作的经费保障。市、县级工会要围

绕加强基层工会建设，在促进基层工会教育引导职工、推动改

革发展、履行维权职责、协调劳动关系、服务职工群众等作用

发挥方面，加大资金投入。对基层工会开展活动可给予一定的

补助。 

15.加强对基层工会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。按照下管一级

的原则，各市、县级工会要切实履行对所属基层工会财务工作

监管职责。通过预决算审批、财务大检查、年度审计等方式，

严肃财经纪律，强化财务管理，确保工会经费安全运行和有效

使用。 

 

（此件发至各市总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省各产业工会，

省总对口单位工会，省直管县、市总工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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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9月 18日印发  


